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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合憲！意指任何人均不應就

其他任何人之僅涉及私德而無關公共利益之事項（含能證明該事

項為真實），予以傳述、指摘而散布之！請尊重隱私權，勿刺探

揭發散布他人之隱私。 

 

本件判決共含 8件聲請案，其中聲請人一、四、七、八部分：

其等確定終局裁判認係屬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之爭議；

其餘聲請人二、三、五、六部分：其等確定終局裁判認係屬刑法

第 310條第 3項前段規定之爭議。又其中除聲請人四、七外，其

餘聲請人一至三、五、六、八均聲請補充或變更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另除聲請人三及六外，其散布之方式均為透過網路電子

媒體；除均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外，聲請人七及八併聲請裁判憲

法審查。均合先敘明。 

本席贊成作成本件判決，而且同意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

規定合憲，對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除其末句「於此範圍內，司

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應予補充」外之部分，基於並未改變司法

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原意，而係進一步闡明該解釋意旨，且既未

另放寬也未另限縮言論自由之限制之認知，亦同意之，只是就形

成此部分判決主文之理由不完全贊同，爰為部分協同意見書。 

又因本席不同意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末句，亦不同意在有本

件判決主文第 1項末句前提下，本席判決主文第 2項駁回聲請人

二、三、五、六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之聲請（多數意見係以其

等聲請受理為前提，認其等聲請無理由），本席認此部分應不受

理，且既予受理，本庭不宜進一步為其等之聲請有無理由之認定。

爰為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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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略述本席之理由如下： 

一、本件判決係針對法規範作合憲解釋，則依憲法訴訟法第

42條規定，本件部分聲請應受理、部分聲請應不受理，且 111年

1月 4日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起，不論該日前或後聲請之案件，

已沒有補充司法院解釋之問題： 

（一）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之客體，為刑法第 310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3項前段，但未含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

定，且係認刑法第 310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3項前段等合憲之

解釋。 

查由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之聲請人為法院，乃法官於審

理特定案件即原因案件時認所應適用之法律違憲而裁定停止訴

訟。又經查該原因案件（民間司改會理事長等辦理法官評鑑，遭

部分受負面評鑑法官自訴誹謗）無關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所

以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顯非該解釋之聲請人法官，於審

理原因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另由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之主

文、理由觀之，其審查客體顯然為除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

定以外之其他刑法第 310條規定，而且係合憲之結論。 

（二）憲法訴訟法第 42條規定：「法規範審查案件或機關爭

議案件，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不違憲或作成其他憲

法判斷者，除有本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形外，任何人均不得就

相同法規範或爭議聲請判決。（第 1 項）各法院、人民或地方自

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關，對於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

告未違憲之法規範，因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或相關社會情事

有重大變更，認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者，得分別依第三章或

第七章所定程序，聲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第 2 項）國家

最高機關就機關爭議事項，有前項情形者，得依第四章所定程序，

聲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第 3項）」即自憲法訴訟法 111年

1月 4日修正施行後，曾經司法院解釋宣告不違憲之法規範審查

案件，除符合因 1、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或 2、相關社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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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重大變更，而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外，任何人均不得就

相同法規範聲請判決。否則，其聲請即不符程序要件，依憲法訴

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5款規定應不受理。 

（三）經查憲法、刑法第 310條規定自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

解釋以來，並無相關實質修正（本件判決理由第 20段參照），且

相關社會情事並無重大變更，以致為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審

查客體且認未違憲之刑法第 310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3項前段

規定，應被認為違憲（本件判決亦為合憲結論）；聲請人等亦無

片言隻字主張有上述憲法訴訟法第 42 條所規定之例外得聲請法

規範違憲審查之情形。是依上所述，聲請人二、三、五、六之聲

請不合程式，應不受理。 

（四）但聲請人一、四、七、八部分，因係就不在司法院釋

字第 509 號解釋審查範圍之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為聲

請，而且尚具憲法價值，故聲請人一、四、七、八之聲請得予受

理。 

（五）又由憲法訴訟法第 42 條規定（僅許於有所列舉之情

形，得聲請「變更」司法院解釋）觀之，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

後，應無「補充」任何司法院解釋包括釋字第 509號解釋之問題。 

二、本件判決未併列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為審查客體，

則亦應無於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末句，併提及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應予補充之理： 

本件判決既並未併列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為審查客體，

則何有於本件判決第 1項主文末，另稱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

應予補充之理，更何況如前一、所述，在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後，

根本沒有司法院解釋補充之問題。 

三、「評論」是否僅可能涉及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而

不生誹謗罪問題，故而本件雖將刑法第 311 條規定納入審查範

圍，但不必就評論部分併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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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席以為誹謗罪除可能涉及真偽事實之散布外，也可

能涉及評論之散布，亦即不符刑法第 311條第 3款規定之評論，

如符合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亦可能需負誹謗罪

責。但本件判決則以不符刑法第 311條第 3款規定之評論，與誹

謗罪無涉為當然前提論述（本件判決理由第 68 及 75 段參照），

與本席之認知及法院實務不同。 

（二）刑法第 311條第 3款規定稱「善意發表言論」、「適當

評論」，究應如何判斷？本席以為與真偽事實之散布相較，評論

更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且表意人帶有負面指摘之意（比如語帶

戲謔、用詞尖酸刻薄）、甚至不懷好意（敵對者間帶著敵意），藉

機嘲諷，某程度言，為評論之常態，此種情形，處以妨礙名譽罪

責，當然無違比例原則嗎？似有疑義。如將評論納入審查，予以

澄清，似有憲法價值。 

（三）此段之論述係以單純「評論」為前提，即其評論係建

立在真實之事實基礎上者為限。若其評論所根據之事實是否真

實，存有爭議，則應先就所根據之事實部分，為是否符合誹謗罪

犯罪構成要件之論斷，而非可不論事實真偽，逕認係評論而為無

罪之裁判。 

四、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合憲，因為： 

勿道人之短，乃基本道德之要求；兩舌、惡口，更應避免。

憲法關於言論自由之保障，目的在共同促進社會之進步，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之「東家長、西家短」縱屬事實，仍係私德是非，其

散布不但無助於社會進步，抑且有礙和諧，妨害改過遷善，甚至

滋生事端，是本已無特予以又言論自由保護之必要。尤以今日隱

私權保障日益受重視，加之數位網路時代，假訊息充斥、真假不

易辨，散布無遠弗屆、澄清困難、民事原狀回復幾不可能，故以

短期自由刑等輕度刑罰為法定刑，核屬必要，而尚符憲法第 23條

比例原則。 

五、除了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部分，違反者，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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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述、指摘者為真實，亦應受處罰，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應

不論外，其餘刑法第 310條規定涉及公共利益部分，則如傳述、

指摘之事實為真實，即不罰。至於表意人在檢察官就符合刑法第

310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所示犯罪構成要件為舉證後，因舉證

責任由檢察官轉換為被告（表意人），且表意人不能反證其傳述、

指摘之內容為真之情形部分，即表意人固無舉證其傳述、指摘為

真之責任，但表意人必須證明其已盡查證義務，且其是否已盡查

證義務之判斷標準，應有客觀標準。即如表意人為一般人，應以

一般人之標準判斷表意人之已盡查證義務之抗辯是否合理而可

採信；若表意人為媒體從業人員或其他應負較高注意義務者，則

其已盡查證義務之抗辯是否合理可採，應較一般人之標準為高。 

在表意人查證過程中，若其引用之證據為不真者，則尚不能

即因此推論表意人未客觀合理善盡其查證義務，而應視其就其所

引用之證據為不真乙節，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但因重大輕率而

不知，而認定其是否具誹謗惡意。 

六、又本件判決關於刑法第 310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3項

前段規定部分，只是如普通法院般，揣摩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

釋之真意，並以之為基礎，進一步闡明該解釋之意旨，且未超越

現行法院實務之之多數意見，殆係間接肯定法院實務既有見解而

已，較諸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此部分應尚不生放寬或加重

言論自由限制問題。 

至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本不在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

解釋範圍，所以亦不生放寬或加重言論自由限制問題。 

本席係本於未加重言論自由限制之理解及認知而勉予同意

本件判決理由之大部分論述。 

七、關於判決主文第 2 項部分：1、聲請人一、四、七、八

之聲請部分，因依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其等聲請之法規範（刑

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為完全合憲，故聲請人八之裁判憲

法審查聲請部分應予駁回；其他聲請人一、四、七部分，本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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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當然需要於主文中另宣告其等之聲請駁回，但宣告之也只是

無害之贅述而已，勉可接受。惟 2、就聲請人二、三、五、六之

聲請部分，則因主文第 1項係有條件（稱「於此前提下」）合憲，

而且其末句還特別加上「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

應予補充」，並已致部分大法官有本件判決較諸上開解釋，更加

限制言論自由之看法，則就聲請人二、三、五、六之聲請部分，

特予主文第 2項宣告駁回，不只是無害之贅述，而有實質意義，

且若被解讀為係就本件判決後，此等聲請人就其原因案件得否另

依法聲請救濟，為不得聲請救濟之判斷，尚非不合理。但本件判

決後得否救濟之判斷，似非大法官之職權，而屬普通法院在本件

判決後，就個案依本件判決意旨判斷之職權事項。從而，此部分

宣示，容有可議。 

八、本件判決之價值在肯定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但書規定合

憲。本席呼籲：請尊重隱私權，就任何人僅涉及私德無關公共利

益之事項，不論真偽，均不應被傳述、指摘而散布之，否則傳述

者可能觸犯刑法。當然謹言慎行是美德，任何人尤其公眾人物如

以為他人表率自許，宜深自惕厲！ 


